《峨眉山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我市物业服务收费行为，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利益，促进我市物业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发改局会同市住建局拟定了《峨眉山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征求意见稿）》。
    一、政策依据
    《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由市（州）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定价目录，结合当地实际，综合考虑物业服务质量、服务成本等因素制定政府指导价并公布。《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川发改价格规〔2021〕237号）规定：辖区内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和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制定。
   二、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范围
    对我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三、政府指导价标准
    我市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和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政府指导价根据《乐山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印发〈乐山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的通知》（乐住建发[2015]34号）文件（见附件）的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制定相应的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标准详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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